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 》

（财库[2020]46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怀柔实验室新疆研究院）

的 （2026年怀柔实验室新疆研究院办公用品及耗材采购（分散）采购项目（一

期））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

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

1．（绘图用纸），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湖南省鑫湘锐纸品有

限公司） ，从业人员 22 人，营业收入为 1695 万元，资产总额为 1154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激光打印机黑色硒鼓），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珠海荣威

添彩打印耗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8 人，营业收入为 1020 万元，资

产总额为 845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3．（激光打印机蓝色硒鼓），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珠海荣威

添彩打印耗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8 人，营业收入为 1020 万元，资

产总额为 845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4．（激光打印机黄色硒鼓），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珠海荣威

添彩打印耗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8 人，营业收入为 1020 万元，资

产总额为 845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5．（激光打印机红色硒鼓），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珠海荣威

添彩打印耗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8 人，营业收入为 1020 万元，资

产总额为 845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6．（NPG-88黑-墨粉盒），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珠海荣威添彩

打印耗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8 人，营业收入为 1020 万元，资产总

额为 845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7．（NPG-88红-墨粉盒），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珠海荣威添彩

打印耗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8 人，营业收入为 1020 万元，资产总

额为 845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8．（NPG-88黄-墨粉盒），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珠海荣威添彩

打印耗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8 人，营业收入为 1020 万元，资产总

额为 845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9．（NPG-88蓝-墨粉盒），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珠海荣威添彩

打印耗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8 人，营业收入为 1020 万元，资产总

额为 845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10．（CTO-910K黑色），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珠海荣威添彩打

印耗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8 人，营业收入为 1020 万元，资产总额

为 845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11．（CTO-910C青色），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珠海荣威添彩打

印耗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8 人，营业收入为 1020 万元，资产总额

为 845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12．（CTO-910M品红），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珠海荣威添彩打

印耗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8 人，营业收入为 1020 万元，资产总额

为 845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13．（CTO-910Y黄色），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珠海荣威添彩打

印耗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8 人，营业收入为 1020 万元，资产总额

为 845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14．（感光鼓DO-910BK (黑色）），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珠海

荣威添彩打印耗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8 人，营业收入为 1020 万元

，资产总额为 845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15．（感光鼓DO-910C(青色）），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珠海荣

威添彩打印耗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8 人，营业收入为 1020 万元，

资产总额为 845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16．（感光鼓DO-910M(品红）），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珠海荣

威添彩打印耗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8 人，营业收入为 1020 万元，

资产总额为 845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17．（感光鼓DO-910Y(黄色）），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珠海荣

威添彩打印耗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8 人，营业收入为 1020 万元，

资产总额为 845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18．（废粉盒CWT-910），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珠海荣威添彩

打印耗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8 人，营业收入为 1020 万元，资产总

额为 845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19．（CTL-350K黑色），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珠海荣威添彩打

印耗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8 人，营业收入为 1020 万元，资产总额

为 845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20．（CTL-350C青色），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珠海荣威添彩打

印耗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8 人，营业收入为 1020 万元，资产总额

为 845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21．（CTL-350M品红），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珠海荣威添彩打

印耗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8 人，营业收入为 1020 万元，资产总额

为 845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22．（CTL-350Y黄色），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珠海荣威添彩打

印耗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8 人，营业收入为 1020 万元，资产总额

为 845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23．（感光鼓COL-350黑/青/品红/黄（四色通用）），属于 （工业 ） ；

制造商为 （珠海精通打印耗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4 人，营业收入为

1871 万元，资产总额为 1154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4．（废粉盒CWT-350），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珠海精通打印

耗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4 人，营业收入为 1871 万元，资产总额为

1154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5．（NPG-67BK 显影仓（黑色）），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珠

海精通打印耗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4 人，营业收入为 1871 万元，

资产总额为 1154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6．（NPG-67C 显影仓（青色）），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珠海

精通打印耗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4 人，营业收入为 1871 万元，资

产总额为 1154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7．（NPG-67M 显影仓（品红）），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珠海

精通打印耗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4 人，营业收入为 1871 万元，资

产总额为 1154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8．（NPG-67Y 显影仓（黄色）），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珠海

精通打印耗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4 人，营业收入为 1871 万元，资

产总额为 1154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29．（NPG-67BK 感光鼓（黑色）），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珠

海精通打印耗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4 人，营业收入为 1871 万元，

资产总额为 1154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30．（NPG-67C 感光鼓（青色）），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珠海

精通打印耗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4 人，营业收入为 1871 万元，资

产总额为 1154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31．（NPG-67M 感光鼓（红色）），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珠海

精通打印耗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4 人，营业收入为 1871 万元，资

产总额为 1154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32．（NPG-67Y 感光鼓（黄色）），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珠海

精通打印耗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4 人，营业收入为 1871 万元，资

产总额为 1154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33．（定影组件FM1-B900），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珠海荣威添

彩打印耗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8 人，营业收入为 1020 万元，资产

总额为 845 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34．（CTL-1115K（黑色）），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珠海精通

打印耗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4 人，营业收入为 1871 万元，资产总

额为 1154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35．（CTL-1115C（青色）），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珠海精通

打印耗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4 人，营业收入为 1871 万元，资产总

额为 1154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36．（CTL-1115M（品红）），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珠海精通

打印耗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4 人，营业收入为 1871 万元，资产总

额为 1154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37．（CTL-1115Y（黄色）），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珠海精通

打印耗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4 人，营业收入为 1871 万元，资产总

额为 1154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38．（废粉盒CWT-1115），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珠海精通打印

耗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4 人，营业收入为 1871 万元，资产总额为

1154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39．（粉盒），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珠海精通打印耗材有限公

司） ，从业人员 34 人，营业收入为 1871 万元，资产总额为 1154 万

元，属于（小型企业）；

40．（硒鼓），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珠海精通打印耗材有限公

司） ，从业人员 34 人，营业收入为 1871 万元，资产总额为 1154 万

元，属于（小型企业）；

41．（CTL-1115XK/黑色粉盒（3000页）），属于 （工业 ）；制造商为 （

珠海精通打印耗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4 人，营业收入为 1871 万元

，资产总额为 1154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42．（CTL-1115XC/青色粉盒（2300页）），属于 （工业 ）；制造商为 （

珠海精通打印耗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4 人，营业收入为 1871 万元

，资产总额为 1154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43．（CTL-1115XM/红色粉盒（2300页）），属于 （工业 ）；制造商为 （

珠海精通打印耗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4 人，营业收入为 1871 万元

，资产总额为 1154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44．（CTL-1115XY/黄色粉盒（2300页）），属于 （工业 ）；制造商为 （

珠海精通打印耗材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34 人，营业收入为 1871 万元

，资产总额为 1154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45．（商务皮面笔记本B5），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广东宝克文

具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200 人，营业收入为 4287 万元，资产总额为

2662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46．（固体胶），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广东宝克文具有限公司

） ，从业人员 200 人，营业收入为 4287 万元，资产总额为 2662 万

元，属于（小型企业）；

47．（胶水），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广东宝克文具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200 人，营业收入为 4287 万元，资产总额为 2662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

48．（双面胶），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广东宝克文具有限公司

） ，从业人员 200 人，营业收入为 4287 万元，资产总额为 2662 万

元，属于（小型企业）；



49．（回形针），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广东宝克文具有限公司

） ，从业人员 200 人，营业收入为 4287 万元，资产总额为 2662 万

元，属于（小型企业）；

50．（美工刀），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广东宝克文具有限公司

） ，从业人员 200 人，营业收入为 4287 万元，资产总额为 2662 万

元，属于（小型企业）；

51．（转笔刀），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广东宝克文具有限公司

） ，从业人员 200 人，营业收入为 4287 万元，资产总额为 2662 万

元，属于（小型企业）；

52．（档案盒），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广东宝克文具有限公司

） ，从业人员 200 人，营业收入为 4287 万元，资产总额为 2662 万

元，属于（小型企业）；

53．（文件夹蓝色），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广东宝克文具有限

公司） ，从业人员 200 人，营业收入为 4287 万元，资产总额为 2662 万

元，属于（小型企业）；

54．（文件夹红色），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广东宝克文具有限

公司） ，从业人员 200 人，营业收入为 4287 万元，资产总额为 2662 万

元，属于（小型企业）；

55．（文件袋 暗扣），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广东宝克文具有

限公司） ，从业人员 200 人，营业收入为 4287 万元，资产总额为 2662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56．（文件袋 L型），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广东宝克文具有限

公司） ，从业人员 200 人，营业收入为 4287 万元，资产总额为 2662 万

元，属于（小型企业）；

57．（直尺），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广东宝克文具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200 人，营业收入为 4287 万元，资产总额为 2662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

58．（塑料笔筒），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广东宝克文具有限公

司） ，从业人员 200 人，营业收入为 4287 万元，资产总额为 2662 万

元，属于（小型企业）；



59．（5号电池），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广东宝克文具有限公

司） ，从业人员 200 人，营业收入为 4287 万元，资产总额为 2662 万

元，属于（小型企业）；

60．（7号电池），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广东宝克文具有限公

司） ，从业人员 200 人，营业收入为 4287 万元，资产总额为 2662 万

元，属于（小型企业）；

61．（便笺纸），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广东宝克文具有限公司

） ，从业人员 200 人，营业收入为 4287 万元，资产总额为 2662 万

元，属于（小型企业）；

62．（便利贴1），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广东宝克文具有限公

司） ，从业人员 200 人，营业收入为 4287 万元，资产总额为 2662 万

元，属于（小型企业）；

63．（便利贴2），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广东宝克文具有限公

司） ，从业人员 200 人，营业收入为 4287 万元，资产总额为 2662 万

元，属于（小型企业）；

64．（便利贴3），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广东宝克文具有限公

司） ，从业人员 200 人，营业收入为 4287 万元，资产总额为 2662 万

元，属于（小型企业）；

65．（公文包），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广东宝克文具有限公司

） ，从业人员 200 人，营业收入为 4287 万元，资产总额为 2662 万

元，属于（小型企业）；

66．（插线板），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慈溪市清风电子有限公

司） ，从业人员 25 人，营业收入为 1048 万元，资产总额为 874 万

元，属于（小型企业）；

67．（按压中性笔笔墨蓝，0.5mm），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广

东宝克文具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200 人，营业收入为 4287 万元，资

产总额为 2662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68．（铅笔），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广东宝克文具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200 人，营业收入为 4287 万元，资产总额为 2662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



69．（签字笔黑色， 0.7mm），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广东宝克

文具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200 人，营业收入为 4287 万元，资产总额

为 2662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70．（直液式走珠笔黑色，0.5mm），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广

东宝克文具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200 人，营业收入为 4287 万元，资

产总额为 2662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71．（直液式走珠笔红色，0.5mm），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广

东宝克文具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200 人，营业收入为 4287 万元，资

产总额为 2662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72．（支架式白板（100*150）），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广东

宝克文具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200 人，营业收入为 4287 万元，资产

总额为 2662 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73．（鼠标垫），属于 （工业 ） ；制造商为 （广东宝克文具有限公司

） ，从业人员 200 人，营业收入为 4287 万元，资产总额为 2662 万

元，属于（小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

，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新疆全栈采购服务有限公司

日期：2026年6月1日

注1：本项 目标的种类多 ，为 了不错报漏报 ，请供应商按本中小企业声明函 (货物）格

式要求填报单位名称 、 项 目名称并盖章确认后 ， 在后附表中填报中小企业声明函 中的相关

信息（在政采云平台上传该内容时也应一并上传完整）。

注2： 投标人应当对其出具的《 中小企业声明函》 真实性负责 ，投标人出具的《 中小企业

声 明 函》 内容不实的 ，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 。投标人希望获得规定政策支持的 ，应从

制造商处获得充分 、 准确的信息 。对相关制造商信息了解不充分 ， 或者不能确定相关信息真

实 、准确的 ， 不建议出具《中小企业声明函》。

注3： 从业人员 、 营业收入 、 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 ， 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

立企业可不填报。



注4： 为方便广大中小企业 、 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识别企业规模类型 ， 工业和信息化

部组织开发了 中小企业规模类型 自测小程序 ， 并于2020年2月27 日上线运行 ， 在国务院

客户端和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上均有链接。



附件1

（一）关于“ 中小企业声明函”的填写要求

“ 中小企业声明函”具体填写要求如下：

1.“单位名称”应填写采购人名称。

2.“项目名称 ”应按照采购文件中确定的项目名称填写。对于分包方式

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应标明中小企业的具体分包内容；对于以联合体

方式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应标明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所承担的具体内容

。

3.“标的名称”应填写采购文件中细化载明的采购标的名称。对于分包方式

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标的名称 ”应填写采购文件中注明的分包给中小

企业的采购标的名称；对于以联合体方式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标的名

称 ”应填写采购文件中注明的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承担的采购标的名称。

4.“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应填写采购文件中明确的采购标的所属

行业，并应确保与采购标的涉及的货物制造商/服务承接商/工程承建商（根

据项目属性确定）本身的所属行业保持一致。

对于分包方式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

应按照采购文件中注明的分包给中小企业的采购标的所属行业填写，并应确

保与该分包部分采购标的涉及的货物制造商/服务承接商/工程承建商（根据

项目属性确定）本身的所属行业保持一致。

对于以联合体方式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应按照采购文件中注明的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承担的采购标的所属行业填写，

并应确保与该承担部分采购标的涉及的货物制造商/服务承接商/工程承建商（

根据项目属性确定）本身的所属行业保持一致。

5.“企业名称”应填写投标（响应）的货物制造商/服务承接商/工程承

建商（根据项目属性确定）。

对于分包方式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企业名称”应填写分包部分

采购标的对应的货物制造商/服务承接商/工程承建商（根据项目属性确定）

。



对于以联合体方式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企业名称 ”应填写联合体

中中小企业承担采购标的对应的货物制造商/服务承接商/工程承建商（根据项

目属性确定）。

6.从业人员、资产总额指标以上年度末数据为依据，营业收入指标以上年度

累计数据为依据。无上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7.“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部分，供应商应依据企业上年度从业

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按照《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

联企业〔2011 〕300号）、《金融业企业划型标准规定》（银发〔2015〕309号

） ， 判断“ 中小企业声明函”载明的货物制造商/服务承接商/工程承建商（

根据项目属性确定）是否属于采购文件所属行业的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

业。

8.对于已纳入统计部门统计范围的企业，所属行业、从业人员、营业收入

、资产总额、规模类型应与统计部门报表保持一致。对于未纳入统计部门统计

范围的企业，应对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确定所属行业，当企业从事两种以

上的经济活动时，按照企业从事的主要活动确定所属行业；从业人员、营业收

入、资产总额应按照上年度末实际情况填报，并应确保在争议纠纷处理时，可

提供相关数据的来源依据。

（二）关于“ 中小企业声明函”的提交要求

1.投标（响应）供应商对“ 中小企业声明函”的真实性负责。投标（响应

）供应商应当核实投标（响应）的货物制造商/服务承接商/工程承建商（根据

项目属性确定）的相关信息，如对相关信息了解不充分，或者不能确定相关信

息真实、准确的 , 不建议出具“ 中小企业声明函”。

2.鼓励供应商在投标（响应）时一并提供对货物制造商、服务承接商、工

程承建商相关信息的核实核验情况以及其他佐证材料。

3.如供应商提供的“ 中小企业声明函”存在按采购文件所属行业划型不实

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将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

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

处没收违法所得 , 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附件2：

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

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

〕300号

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及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6号），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统计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研究制定了《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经国务院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

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

部二○一一年六月十八日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

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6号），制定本规定。

二、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小型、微型三种类型，具体标准根据企业从

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结合行业特点制定。

三、本规定适用的行业包括：农、林、牧、渔业，工业（包括采矿业，

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批发业，零售业

，交通运输业 (不 含铁路运输业），仓储业，邮政业，住宿业，餐饮业，

信息传输业（包括电信 、互联 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其他未列明行业（包

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

理和其他服务业，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

四、各行业划型标准为：

（一）农、林、牧、渔业。营业收入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

。其中,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50万元及以上的

为小型企业 , 营业收入5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二）工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

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

中型企业 ；从业人员 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

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三）建筑业。营业收入800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80000万元以下的为

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60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5000万元及

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3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300万元及以上



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

业。

（四）批发业。从业人员2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

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

中型企业；从业人员5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

；从业人员5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五）零售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2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

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5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

型企业；从业人员10 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

；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 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六）交通运输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00万元以下的

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3000万元及以

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

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2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七）仓储业。从业人员2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

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的为

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

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 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八）邮政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

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

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

业；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九）住宿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

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

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

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 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餐饮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

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

中型企业；从业人员 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

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 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一）信息传输业。从业人员2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0万元以下

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

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的为

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二）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万元及以



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5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

（十三）房地产开发经营。营业收入2000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10000

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

额5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营业收入100万元及以上，且资产总额

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营业收入100万元以下或资产总额2000万元

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四）物业管理。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5000万元以下的为

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

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

型企业；从业人员1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5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十五）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资产总额120000万

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8000

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且资产总额100万元及以

上的为小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或资产总额1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

（十六）其他未列明行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其

中，从业人员100人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从业人员10人及以上的为小型企

业；从业人员10人以下的为微型企业。

五、企业类型的划分以统计部门的统计数据为依据。

六、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各类所有制和各种

组织形式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和本规定以外的行业，参照本规定进行划型

。

七、本规定的中型企业标准上限即为大型企业标准的下限，国家统计部

门据此制定大中小微型企业的统计分类。国务院有关部门据此进行相关数

据分析，不得制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企业划型标准。

八、本规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民经

济行业分类》修订情况和企业发展变化情况适时修订。

九、本规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

十、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国家经贸委、原国家计委、财政部和

国家统计局2003年颁布的《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